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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腾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1）杭仲01字第2号申请人李明华、范秋与你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
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
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5月4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庭审结束后2个月内
（2021年7月4日前）你方应前来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
编310005，电话0571－8838270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杭州嘉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2419号申请人蔡璐与你方及杭州大腾房地产咨
询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
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
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21年4月26日上午9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本委开庭
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8738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1年2月7日

仲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至 2021 年 01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72,
442.49万元,本金为59,318.84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
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
良好的社会信誉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巍琼,王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0571-85779236
电 子 邮 件 ：zhangweiqiong@cinda.com.cn,wang-

zhe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1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20,382.14 万元,本金为 14,500.00
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该债权由鲍
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债务人名下位于嵊州市兴盛
街 1018 号的房地产（建筑面积 45142.65 平方米，土地面
积 20428 平方米，房产规划用途商业服务用房）提供 2.8
亿元最高额抵押担保，由债务人所有的嵊州保罗大酒
店项目产生的经营收入以及企业所有收入提供 4 亿元
最高额质押担保。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巍琼,王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0571-85779236
电 子 邮 件 ：zhangweiqiong@cinda.com.cn,wang-

zhe3@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

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等1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利息计算截止日为2021年1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生效判决的则以法院生效判决书内容为准，截至

2021年1月20日，该13户债权已回收部分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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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

衢州市艳慧陶瓷有限公司

长兴峰鸿纺织有限公司

越美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银钻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舜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步人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紫宸纤维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烨航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新东旺实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昌美针纺织有限公司

嵊州飘逸服饰有限公司

合计

债务企业所在地

绍兴

衢州

长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绍兴

债权本金余额

16,500,000.00

6,999,874.93

4,449,999.94

899,316.43

50,000,000.00

9,772,196.17

27,000,000.00

59,000,000.00

80,000,000.00

50,000,000.00

12,800,000.00

1,999,707.20

9,799,976.26

329,221,070.93

债权利息

997,844.48

506,548.36

405,221.89

5,366,039.16

4,512,123.23

1,807,553.39

4,754,731.25

6,357,830.23

8,745,365.98

7,610,376.58

640,007.35

1,528,773.28

735,600.03

43,968,015.21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债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
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特别说明：
长兴峰鸿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步人针织有限公司两户债权已进入

破产阶段，上述破产债权根据破产裁定依法计息，破产裁定日如下：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长兴峰鸿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步人针织有限公司

破产裁定日期

2020年12月15日

2019年4月1日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
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破产债权根据破产裁定依法计息。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陈丽娜、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383608 /0571-87067795
邮件地址：lnchen@gwamcc.com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 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2月7日

“请问陶某在家吗？”“不在。”执行干警敲开被执行人陶某的家门

后，陶某妻子周某毫不犹豫地回答。

陶某和周某都是被执行人，照理说，陶某如果在家，应该不会自己

躲起来让妻子出面。但让干警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进屋搜寻时，还是发

现了躲在被窝里的陶某。

干警推测，陶某可能觉得妻子也是被执行人，如果法院直接带她

走，自己就能逃过一劫。由于家中也有老人需要照顾，干警最终只带走

了陶某。目前，陶某已被司法拘留。

传唤被执行人

陈某是两起赡养费纠纷案件的被执行人，执行干警上门后，他对干

警的所有要求都很配合，唯独不愿意付钱。

陈某说，他3岁的时候妈妈去世了，爸爸不让他上学，以至于现在没

文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靠打点零工为生。因此，陈某至今仍然对父亲

心怀怨恨：“我现在没钱，就算有钱我也不想付赡养费。”

“但你爸毕竟也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如今他生活困难，你怎么忍心

完全不管他。而且按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执行干警讲法理、谈情理，与陈某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沟通。最终，陈某

念及父子亲情，向朋友借来1万多元履行了法院判决。

耐心劝说终履行赡养义务

张贴传票

年关近 执行忙
台州椒江开展涉金融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

通讯员 李晴 高琦

近日，台州市椒江

区人民法院利用被执

行人春节回乡过节契

机，开展涉金融涉民生

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法院执行局40余名工

作人员分组深入椒江

区南片、北片街道，多

路出击、定点搜索，连

续作战8小时，取得丰

硕战果。

此次专项行动涉

及30起执行案件、42

名被执行人。执行当

天，法院成功传唤到被

执行人10人，执行到

位87.54 万元。另有

一名被执行人与申请

人达成和解，约定分期

还款157.87万元。当

天下午，法院对5名未

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

采取了拘留措施。

当天凌晨5点18分，一组执行干警来到被执行人江某家。敲了

几下门后，屋里走出一位老人。当得知执行干警是来找江某的，老

人说江某是她儿媳妇，现在不在家中。

执行干警并没有就此放弃。在江某家中进行搜寻后，干警不仅找

到了江某，还找到了另一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江某的丈夫王某。然

而，干警得知他们家中不仅有老人，还有小孩需要照顾，最终只将王

某带走。目前，王某已被司法拘留。

人性化执法显温情

妻子现身丈夫躲被窝


